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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宣導

•高雄市那
瑪 夏 區 長
吳○○等8
人 涉 嫌 違
背 職 務 收
賄 ， 經 臺
灣 橋 頭 地
方 法 院 判
處 吳 ○ ○
有 期 徒 刑
18 年 ， 褫
奪公權6年。

安全維護

•安全部會
憑 空 來 ；
危 害 常 由
洩密生。

機密維護

•安全部會
憑 空 來 ；
危 害 常 由
洩密生。

•。

反詐騙宣導

•簡訊通知
「通行費」
未 繳 點
擊 連 結 輸
入 個 資 信
用 卡 秒 遭
盜刷。

消費者保護

•守護健康
不 打 折 ，
電 子 煙 有
害 ， 不 好
奇 、 不 嘗
試 、 不 買
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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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

察署檢察官指揮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组廉政官偵辦，經調查

後認吳○○涉嫌收賄至少 2000萬元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

職務收賄等罪嫌重大，將吳○○及廠商尹○○等人依貪污治

罪條例等罪提起公訴。 

 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審理後，認為吳○○身為那瑪夏區行政首

長且肩負民意託付而主管各項行政事務，不思廉潔自持而無

視公務員行為規範，利用職權擅向承作工程廠商索賄或收取

回扣，足以影響民眾對公務機關經辦工程或採購之公平性產

生質疑，依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、準收受

賄賂罪、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等，判處吳○○有期徒刑

18年，其餘廠商尹○○、陳○○、董○○、林○○、李○

高雄市那瑪夏區長吳
○○等8人涉嫌違背
職務收賄罪，經臺灣
橋頭地方法院判處吳
○○有期徒刑18年，
褫奪公權6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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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、薛○○、陳○○、吳△△等人則分别依貪污治罪條例交

付賄賂罪，判處免刑、有期徒刑及緩刑等。 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111年 6月 15日網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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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本署政風室編製） 

安全部會憑空來； 

危害常由洩密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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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(資料來源:本署政風室編製) 

機密維護並不難； 
時時小心多防範。 

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關心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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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今（111）年 5月，臺東市一名 40歲的邱先生在家中收到

一則手機簡訊通知，內容指稱邱先生有一筆通行費 58 元即將

到期，為避免產生罰單，請立即下載 App線上繳費，並附上一

串含有「ETC」字樣的網址。邱先生不疑有他，便直接點擊網址，

跳轉至一個顯示「遠通電收 ETC」-「線上快速付信用卡」的畫

面，邱先生再陸續依欄位輸入車號、身分證字號、信用卡卡號

等資料，沒想到卻馬上接到銀行簡訊，1筆美金 2千元的交易

已經刷卡成功。原來剛剛蔡先生並不是下載遠通電收 ETC的官

方 App，而是進入了詐騙集團用來騙取信用卡資料並且進行盜

刷的「釣魚網頁」。 

    報稅季節來臨，刑事警察局提醒，小心詐騙集團藉機發送

與稅務有關的假訊息，接到任何看似官方的通知簡訊、電子郵

件，文中附有連結網址者，務必提高警覺，以免落入詐騙集團

的陷阱，不僅可能蒙受財產損失，也有可能手機被植入木馬程

式，造成更大的困擾。萬一不小心點入釣魚網頁，請務必立刻

關閉網頁、不要再進行任何點擊動作，如果曾經在釣魚網頁輸

簡訊通知「通行費」未繳 

點擊連結輸入個資信用
卡秒遭盜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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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信用卡號碼，也請立即連繫發卡銀行確認交易狀況，並辦理

停卡、換卡，以免被盜刷。為確保財產安全，如接獲附有不明

網址的簡訊、電子郵件，請直接聯繫相關官方機構確認訊息真

假，或撥打 110、165查詢，以免受騙。。 

(資料來源:刑事警察局 111年 6月 15日犯罪預防宣導網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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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各級學校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常常以遠距不停學的方式進行

授課，適逢學期的尾聲，學生宅在家的時間較多，而阿文(化

名)同學休息時間在家中追劇的時候，看到國外中文網路販售

電子煙廣告因好奇心驅使下單購買，但這個電子煙卻被海關

查出含有尼古丁成分，而購買者阿文同學依違反藥事法涉刑

責移送法辦，除本身非常懊悔，更讓母親感到非常焦慮，擔

心兒子年紀輕輕卻留下不良的紀錄，影響未來人生。近期發

現部分購物平台雖將電子煙品牌、暱稱列入無法查詢的關鍵

字，但電子煙賣家為了規避上架平台的查緝，改以糖果製作

圖片及產品名稱，並以水果或茶類等用語代表煙油味道的選

擇，但實際用糖果的名義去查詢後，若為電子煙產品仍然會

有品牌名稱，甚至在品牌名稱間加入空格等方式介紹相關產

品。國民健康署持續監測網路(如：購物平台、社交平台等)

非法販售電子煙，並彙整相關違法的資訊，轉交各地方政府

的衛生局進行後續查處，再次呼籲民眾勿以身試法販賣電子

煙!同時呼籲青少年朋友不嘗試、不購買、不推薦電子煙。 

守護健康不打折 電子
煙有害 不好奇、不嘗

試、不買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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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針對電子煙之類菸品的製造、輸

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、廣告及使用等，採全面管制。目前

查獲之電子煙若含毒品，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；若含尼

古丁或宣稱療效則依藥事法辦理，皆有刑責；若似菸品形

狀，依菸害防制法第 14條規定，最高處 5萬元罰鍰；另已有

11縣市陸續制定電子煙危害自治條例。民眾如在網路有發現

電子煙訊息，請將電子煙產品之完整資訊及截圖(非僅搜尋頁

面)，包含廣告之網址、完整網頁內容、網頁下載日期、刊登

者基本資料(如國內聯絡地址、電話、收據或金流帳號等)，

逕向所在地衛生局檢舉。 

 (資料來源: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11.06.17網頁） 


